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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上如何界定跨性别，影响着社会大众对跨性别者的认知

和态度。长久以来,跨性别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随着对跨性别的

了解和认知越来越深入,人们开始质疑跨性别是否应当被列为精神疾

病。2013年美国精神学会公布了第五版的DSM,其中“性别认同障

碍”被“性别焦虑”(GenderDysphoria)所取代。美国精神病学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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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去掉“障碍”一词有助于减少患者的病耻感,更能为大家所接受3。2018

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完成ICD-11(国际疾病分类—11)并发布

了官方在线版本。ICD-11的一个重大变化在于将“性别不一致”

（GenderIncongruence）从“精神卫生”移动到“生殖健康”章节，

所有与跨性别有关的类别都已从ICD精神和行为障碍章节中删除。这意

味着，世卫组织不再将跨性别或者性别多样化的人视为患有精神障碍。

新的ICD版本将于2019年5月在世界卫生大会上提交最终批准，并于

2022年的1月1日正式生效，由各个成员国投入应用。

3．中国背景下的跨性别身份认同和法律承认

在中国,跨性别仍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

断标准(第3版)(CCMD-3)》中，列有“性身份障碍”的条目:“持久和

强烈地因自己是女性而感到痛苦,渴望自己是男性”；“持久和强烈地因

自己是男性而感到痛苦，渴望自己是女性”。同时还有“性指向障碍”,

指对自己的性认同或性定向不确定4。

基于CCMD-3以及《性别重置技术管理规范（2017年版）》，目

前关于性别肯定手术5的规定要求手术申请者接受至少一年的精神或心理

治疗，才可以接受性别肯定手术，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对跨性别者

遭受和经历不必要的“扭转治疗”。北京同志中心2017年发布的有关

跨性别人士生存状况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6，1640名跨性别受访者中有

11.9％被父母或监护人强迫接受“扭转治疗”。

在性别认同的法律承认方面，年满二十周岁以上的跨性别者享有获

得性别肯定手术的权利，并且在进行手术后，跨性别者可以在中国身份

证件上更改其性别标记，包括公民身份证和户籍。然而，对于其他一些

身份文件中性别标记的修改仍存在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大学文凭和其他

教育学历证书7。

联合国的一些研究显示，跨性别人口可能占成年人口的0.1%到

1.1%8。而在亚洲地区，估计有0.3%的人口为跨性别。如此推算，整个

亚洲地区估计有950万的跨性别人士9。中国缺乏官方统计的跨性别人口

数量，同时，有手术需求的跨性别人士的数量也不确定。据估计，目前

中国大陆有1000到2000人完成了性别重置手术10，而有10万到40万人

考虑进行该手术。

4．跨性别者的受教育权

跨性别者是最边缘化又最容易受到歧视的一类人。跨性别群体因

其所作出的性别表达是外显的，是很难隐藏的，是不符合传统社会性别

的刻板印象，因而更易被“暴露”在不友好的社会环境中。无论其“暴

露”是主动还是被动，在校园环境、教育权保护等方面都受到了欺凌、

不友好环境、机会不平等等种类繁多的侵犯。

教育对于个人、家庭、国家和社会来说，意义重大。受教育权，简

单地说就是人人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自由以及相关的待遇和保障。受

教育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也是享有和实现其他人权不可或缺的手段。

享有多种公民和政治权利，如信息自由、表达自由、机会和结社自由、

选举和被选举或平等地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都有赖于最低限度的教

育。许多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也只有在接受了最低水平的教育之后

才能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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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同时也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无论何

种性别的适龄儿童都应当且必须进入教育机构接受教育，教育机构（学

校）是除了家庭之外未成年人成长和发育的唯一重要场所。教育环境是

否友好，教育机构的设施是否完善，教育内容是否妥帖，教育者是否具

有性别意识都对未成年人对性别的自我认识、他者理解、正确包容的性

别观念的产生起着关键性作用。

（二）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此份报告搜集、梳理了所有可能涉及跨性别者的关于跨性别者性别

认同的法律承认及相关受教育权的中国法律和政策、仲裁裁决和法院判

决，以及国际公约、域外法律和判例中涉及跨性别者受教育权保护的部

分。同时，笔者阅读和整理了大量国内外学者对于跨性别者在校园环境

内权利保护的研究。基于对上述法律、政策和研究的分析与理解，总结

出每一个社会单元在跨性别者受教育权保护领域应当承担的责任。

2．比较研究法

本报告对中外相关的法律制度、司法判例、保护机制等进行比较和

分析，在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横向和纵向的层面比较对跨性

别者受教育权的保护在法律、政策、教育机构以及社群组织在我国现阶

段出现的问题和缺点，并提出应对建议。

3．焦点小组访谈

本报告以实地焦点小组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访谈地点分别为广

州、武汉、上海、北京、沈阳，选择上述五地作为进行焦点小组调研的

抽样地点是基于其分别属于我国南部、中部、北部相对发达城市，人口

密集且多样化，外来人口居多，经济和社会观念较发达，社会包容度较

大，相对更适合跨性别人群生存。报名参与焦点小组讨论的访谈对象来

源地包含但不限于广州、武汉、上海、北京、沈阳、南昌、成都等大城

市，且涵盖部分中小城市，如开原、本溪、湘潭等。

焦点小组调研于2018年4月至6月完成，共32名跨性别人士参与团

体访谈，其中2名为跨性别男性，3名自我认同为第三性别或其他，其余

27人均为跨性别女性。32名参与者中，年龄最小为16岁，处于高中就

学阶段；最大年龄的参与者为40岁。在所有的参与者之中，受教育程

度最低为小学，最高学历为硕士；其中8人在接受调研时仍处于求学阶

段，分别为高中在读3人，本科在读4人，研究生在读1人。

焦点小组调研以自愿的方式匿名参与，所有参与者通过网络或微信

等平台报名，以实地、面对面的方式直接参与焦点小组讨论。每场访谈

讨论大约持续90分钟到4个小时不等，每场的平均参与人数为5-8人。

在每场焦点小组讨论的开始，研究员首先简要介绍焦点小组研究的目的

和概括，并引导被访谈者们轮流做自我介绍，接着研究员提一个诸如“

从小学到大学，你们在学校里的感受和经历如何？是否学校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良好的教育场所？”、“在校园中，或者其他方面，有哪些积极

的因素（比如说政策）使你很好地获得了你所需要的教育？”等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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